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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文件
闽海渔〔2008〕215 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

《福建省小型渔业船舶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：

为加强小型渔业船舶管理，保障渔业船舶和渔民生命财产的

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、《福建省渔港

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省局制定了

《福建省小型渔业船舶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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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小型渔业船舶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小型渔业船舶管理，保障渔业船舶和渔民生

命财产的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、《福

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小型渔业船舶，是指船长未满 l2 米且

主机功率未满 44.1 千瓦(60 马力)的捕捞渔船、养殖渔船和渔业

生产服务船，但排、筏除外。

本省小型渔业船舶修造、检验、登记以及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小型渔

业船舶管理工作。

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

对小型渔业船舶实施监督管理。

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法负责小型渔业船舶的检验工作。

县(市、区)尚未设立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

机构的，检验和登记工作由设区市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和渔政渔港

监督管理机构负责。

第四条 小型渔业船舶检验、登记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



3

定及相关办事条件、程序和时限的要求，实行便民措施，一次性

申请（报）、一次性告知、一次性办证、一次性收费。

第五条 海洋小型渔业船舶检验、登记统一发放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洋小型渔业船舶证书》，内陆小型渔业船舶检验、登记

统一发放《福建省内陆小型渔业船舶证书》。

第二章 渔业船舶修造

第六条 木质小型渔业船舶修造场（所）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(一)具有相应的修造场（所）；

(二)配备基本的加工设备和检测工具；

(三)拥有经考核合格、掌握木质小型渔业船舶性能和建造工

艺的专业人员。

第七条 县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负责木质小型渔业船舶修造

场（所）的审查确认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市级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指导木质小型渔业船舶修造场（所）

的确认工作，并负责监督检查。

第八条 由未经确认公布的木质小型渔业船舶修造场（所）

修造的木质小型渔业船舶，有关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和渔政渔港监

督管理机构不予受理、检验和登记申请。

第九条 制造小型海洋渔业捕捞船舶应当凭有效的渔业船网

工具指标批准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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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钢质小型渔业船舶和玻璃钢质小型渔业船舶的修造

场(所)的认可按农业部的规定办理。

第三章 渔业船舶检验

第十一条 小型渔业船舶检验实行登船检验与审查船舶所有

人“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”相结合的方式。

第十二条 下列小型渔业船舶实行登船检验方式：

(一)有固定甲板室的小型海洋捕捞渔船、渔业生产服务船的

初次检验、换证检验，以及在换证期限内中间的一次年度检验；

(二)没有固定甲板室的小型海洋捕捞渔船、渔业生产服务船

的初次检验或换证检验；

(三)小型海洋捕捞渔船、渔业生产服务船改变主尺度、总吨

位、主机功率和作业方式后的当年年度检验；

(四)海洋养殖船的初次检验和换证检验；

(五)内陆渔业船舶的初次检验和换证检验。

第十三条 实行登船检验的，检验人员应当实船确认船舶的

类型、主尺度、主机轴系型式及功率等主要技术参数以及安全设

备的配备情况。

第十四条 下列小型渔业船舶的营运检验实行审查船舶所有

人“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”方式：

(一)有固定甲板室的海洋捕捞渔船、渔业生产服务船除换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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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中间一次年度检验外的年度检验；

(二)没有固定甲板室的海洋捕捞渔船、渔业生产服务船的年

度检验；

(三)海洋养殖船的年度检验；

(四)内陆渔业船舶的年度检验。

第十五条 实行审查船舶所有人“船舶安全技术状况声明书”

方式检验的船舶，其船舶所有人应当如实填写船舶状况表，经村

（居）民委员会或者船舶所属的渔业公司盖章证明后，由县级渔

业船舶检验机构予以审查确认，并按规定办理相关检验手续。

第十六条 小型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标明船名号，并满足

下列基本技术要求和最低安全设备配备标准。

(一)基本技术要求：

1、船体结构可靠，水密性良好；

2、有排除舱底水的设施或工具；

3、动力机械安装可靠，工作正常。

(二)安全设备最低配备标准：

1、救生衣每人 l 件；

2、白环照灯 1 盏或手电筒 1 只；

3、锚泊用的锚或缆绳 1 副；

4、有效的声响器具 l 个；

5、符合规定要求的通讯安全设备。

第十七条 小型海洋渔业船舶除满足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之



6

外，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

(一)没有固定甲板室的，

1、配备指南针 l 个、收音机 1 台；

2、航区限定在距岸或距庇护地不超过 3 海里；

3、船员数限定 2 至 3 人；

4、需要夜间航行的，按照《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(2002)》

规定配齐号灯。

(二)有固定甲板室的，除满足本条第(一)项要求外，还应满

足以下要求：

1、航行区域距岸超过 3 海里的，应当按《渔业船舶法定检

验规则(2 0 02)》要求，进行稳性简易衡准校核；

2、每船应配备灭火器 1 只；

3、船员数超过 3 人时，应配备救生圈 1 个；

4、应当按《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（2002）》要求配齐号灯。

第十八条 内陆小型渔业船舶除满足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之

外，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

(一)航区限定在实际作业区域；

(二)船员数超过 3 人时应配 l 个救生圈；

(三) 需要夜间航行的，按《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》(2002)

规定配齐号灯。

第四章 渔业船舶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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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小型渔业船舶登记项目是指：

(一)所有权登记；

(二)国籍登记。

抵押权登记、光船租赁登记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

记办法》办理。

第二十条 小型渔业船舶登记的港口是小型渔业船舶的船籍

港。每艘小型渔业船舶只能有一个船籍港，船籍港可以由船舶所

有人依居住地或经营地就近选择。

第二十一条 小型渔业船舶只能有一个船名，船名编制按福

建省海洋与渔业局《关于渔业船舶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规定授

予。

第二十二条 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、转让和灭失，应

当办理所有权登记，未经登记，不得对抗第三人。

第二十三条 小型渔业船舶由两个以上法人、公民或其他组

织共有的，应当办理所有权登记，未经登记，不得对抗第三人。

第二十四条 登记机关在办理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同

时办理国籍登记。

第二十五条 凡登记内容发生以下之一变更时，船舶所有人

应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：

(一)船名号；

(二)船籍港；



8

(三)船舶尺度、吨位或种类；

(四)船舶主机类型、数目或功率；

(五)所有权未发生转移的船舶所有人名称或住址；

(六)船舶共有情况。

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在 30 日内

向渔政渔港监督机构申请办理所有权注销登记：

(一)船舶所有权转移；

(二)船舶灭失或失踪满 6 个月；

(三)船舶报废或拆毁。

逾期未办理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的，渔政渔港监督

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公告，公告期为 30 日。公告期届满后，对其

所有权和国籍登记予以注销。

办理小型渔业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应当收回小型渔业船舶

证书。

第五章 渔业船员配备、培训与考试

第二十七条 小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配备驾驶员和轮机员各

1 人，但无固定甲板室和挂机(桨)的小型渔业船舶，可以配驾机

员 1 人。

第二十八条 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

况，就地组织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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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小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科目的设置，以实际操作为主，着

重考核船舶操作以及安全法律法规知识。

第六章 渔业船舶证书的申请（报）与办理

第二十九条 申请（报）办理、变更、注销小型渔业船舶证

书的，应当填写申请（报）表，向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

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（报）。

第三十条 申请（报）办理小型渔业船舶证书应当交验下列

材料：

(一)取得船舶所有权的合法文件。

1、新制造的渔业船舶，应当交验建造合同和交接凭证的原

件。

2、购买取得所有权的，应当交验买卖合同、交接凭证和原

登记机关出具的“注销登记证明书”的原件。

3、通过继承取得所有权的，应当提供具有相应法律效力证

明文件的原件；通过赠与、拍卖、法院判决取得所有权的，应当

提供具有相应法律效力证明文件的原件。

4、两个以上的法人、公民或其他组织共有的，应当提供共

有股份协议的原件。

5、对本规定实施前未曾登记的船舶，应当提供乡(镇)人民

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船舶合法来源证明的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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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船舶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。

(三)其他要求交验的材料。

申请捕捞许可的，还应当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。

第三十一条 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应当交验下列文件：

(一)小型渔业船舶证书；

(二)扩大主机功率的捕捞渔船应提供海洋渔业船网工具指

标批准书；

(三)登记机关要求交验的其他材料。

第三十二条 申请（报）人口头申请的，负责受理工作的人

员应当代为填写申请（报）表，交由申请（报）人核对或者向申

请（报）人宣读，并由申请（报）人签字确认。

第七章 渔业船舶安全监督管理和保障

第三十三条 小型渔业船舶所有人（经营人）对小型渔业船

舶安全生产全面负责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并按照省人民政府

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

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小型渔业船舶安全生

产的监督管理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县级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承

担。

第三十四条 小型渔业船舶临水作业时，作业人员必须穿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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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生衣。

第三十五条 小型渔业船舶进出渔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

行签证登记。

小型渔业船舶应当服从当地乡(镇)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乡镇船舶管理站、签证站的日常安全监督管

理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中的换证检验是营运检验的一种方式，

是在初次检验完成后每四年进行的一次常规检验；年度检验是营

运检验的一种方式，是在初次检验与换证检验之间或换证检验与

换证检验之间每年进行的一次常规检验。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以前的省海

洋与渔业局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；

本办法未规定的，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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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渔业 船舶 管理 通知

抄送：农业部渔业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，农业

部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。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08 年 6 月 23 日印发


